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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雄盛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处
置。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51187.71万元，其中本金33873.15万元，利息3731.43万
元,孳息13583.12万元。债务人浙江雄盛实业有限公司位于绍兴市越城区

抵押物1：浙江盛峰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所有绍兴市东浦镇壶觞村厂房，房屋建筑面积60778.35
平方米，对应土地使用权面积60404.25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1274万元。

抵押物2：浙江佳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绍兴市福全镇徐山村住宅用地，8043平方米，最
高额抵押3560万元。

抵押物3:浙江昌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厂房抵押，绍兴县福全镇下马湾村特色工业园区，房屋建
筑总面积52584.34平方米,土地面积53497平方米，最高额抵押9520万元。

保证人1：绍兴融鑫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10000万元
保证人2：浙江盛峰纺织服饰有限公司18500万元
保证人3：何兴荣、陈雅丽50000万元
处置方式为 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8 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8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杨建超、梁芝芝
联系电话：0571-85774670、0571-85774798
电子邮件：yangjianchao@cinda.com.cn；liangzhizh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处置公告

Precious Bright Limited宝泰顺耀有限公司与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Precious Bright Limited宝泰顺耀有限公司与浙

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Precious Bright Limited宝泰顺耀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
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
利/权益，依法转让给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Precious Bright Limited宝泰顺耀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与
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
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

转让的事实。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

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各保证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
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Precious Bright Limited宝泰顺耀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6日

借款人

武义佳缘贸易有限
公司

武义佳缘贸易有限
公司

武义开禧廊桥酒店
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15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利息（截止日期：2015年5月
31日）

966381.44

959786.37

1021950.05

贷款合同编号（或合同签订
时间）

33010120140008607

33010120140008929

33010120130038523

抵押人及/或保证人名称

抵押人：武义开禧廊桥酒店有
限公司

抵押人：武义开禧廊桥酒店有
限公司

抵押人：武义开禧廊桥酒店有
限公司

公告清单

法院公告
2017年7月26日

（2017）浙0212民初6832号
应梦静：本院受理（2017）浙0212民初6832号原告

陈国平与被告应梦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
案由审判员张宝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孙象伟、
闻文波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0月24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845号

宁波高新区先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双阳风
机有限公司、西安典江雁翔广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陕
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首瑞贸易有限公
司、唐山曹妃甸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7）浙
0212民初6845号原告浙江柏同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宁波高新区先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
双阳风机有限公司、西安典江雁翔广场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首瑞贸易
有限公司、唐山曹妃甸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追加被告通
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志妃、姚亚琴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10月16日14时15分在鄞州区
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八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809号

周小红：本院受理（2017）浙0212民初6809号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周小红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保全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志妃、姚亚琴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定于2017年10月16日13时45分在鄞州区徐
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八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489号

梅慧民、余邦全：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景宁商会诉
被告梅慧民、余邦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7489
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院将依法移送中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4198号

毛超：原告周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原告周磊的诉讼请求：1.毛超归还
借款本金10000元；2.诉讼费由毛超承担。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本院定于2017年10月
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钱竹成：本院受理原告曹苏维与被告王明海、钱竹
成、王保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周末及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六横人民法庭1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催2号
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新昌

振新密封件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
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10300051/23988450，出票
金额为30000元，付款行为农行绍兴上虞支行，出票人
为浙江盟泰照明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市上虞区杰
达包装材料厂，经背书，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
出票日期为2016年11月28日），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
7月24日作出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浙江新昌振新密
封 件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的 汇 票 号 码 为 10300051/
23988450，出票金额为30000元，付款行为农行绍兴
上虞支行，出票人为浙江盟泰照明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绍兴市上虞区杰达包装材料厂，出票日期为2016
年11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申请人浙江新昌振新密封件有限公司有权向
支付人请求支付。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1356号

应乃利：本院受理章新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4民初
13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552号

戴申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和实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小平、戴申申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 民初 552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36-2号

温州市超迈鞋业有限公司、李超、程庆耀：2017年7
月13日，本院根据温州市鹿城圣伦鞋材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温州市超迈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
人。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受理破产申请的民事裁定书和
通知书。你们应在收到民事裁定书和通知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账簿、
文书等资料。如拒绝提交将依法承担责任。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7189号

董晓梅：本院受理原告林志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30日14时30
分在本院西郊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7057号

杨立行、徐项燕：本院受理原告彭琼瑜与你们及温
州德士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
年11月1日9时00分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庄琴、卢林华、倪旭楠：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江支行诉被告庄琴、卢林
华、倪旭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
2017年10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黄阿旭：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黄阿旭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
于2017年10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阿继、陈领迪、万福乐：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正
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陈阿继、陈领迪、万福
乐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
10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周顺会、周顺微、周辉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诉被告周顺会、
周顺微、周辉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
2017年10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3727号

胡孝楚:本院受理原告永嘉科信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胡舜晓、胡忠化、胡岳艇、胡孝楚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胡舜晓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0万元，合同期内利
息按月利率15‰计算，从2015年5月19日起算至2015
年7月24日止；逾期利息按月利率20‰计算，从2015
年7月25日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合同约定超出月利
率20‰的逾期利息原告自愿予以放弃。2、被告胡忠
化、胡岳艇、胡孝楚对上述款项及诉讼费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10月31日下午14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
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不到庭应诉的，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3744号

胡孝楚、陈雪媚:本院受理原告李本雄与被告胡孝
楚、陈雪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的诉
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万
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2%计算，从2015年1月28日
起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30日上午08时30分在永嘉
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不到庭应
诉的，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882号

嘉兴市经开新星肥牛王火锅店：本院受理原告嘉
兴市经开城南街道罗新酒店用品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
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11民初88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889号

嘉兴普尚实业有限公司、嘉善和升
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许珠峰、张新平、胡
莉英、周俊宏、俞海林、俞兰：本院受理原
告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秀水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巡回
法庭（嘉北街道办事处内）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890号

嘉兴普运实业有限公司、嘉善和升
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缪志英、许珠峰、张
新平、管雪明：本院受理原告嘉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秀水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30分在本院巡回法庭（嘉北街道办事处内）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892号

嘉兴麦板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嘉善和升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缪志英、许珠峰、张新平：本院受理原告嘉
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秀水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10时在本院巡回法庭（嘉北街道办事处内）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663号

许全林、周爱珍：本院受理原告吴玉意与被告许全
林、周爱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421民初66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74号

王晓：本院受理原告边久武诉被告王晓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1174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一、被告王晓偿付原告边久武担保债务6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王晓
自2015年4月1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人民币
6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息）向原告边久武
偿付担保债务逾期还款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
日内履行完毕；三、被告王晓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
务人赵亚建追偿；四、驳回原告边久武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232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978元（原告已预交），由
被告王晓负担，其负担后有权向债务人赵亚建追偿。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424号

嘉善仕林服饰辅料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嘉善盛
亿服装辅料厂诉被告嘉善仕林服饰辅料经营部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424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嘉善仕林服饰辅料经营部（普
通合伙）结欠原告嘉善盛亿服装辅料厂（普通合伙）货
款27379.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履行完毕；
二、被告嘉善仕林服饰辅料经营部（普通合伙）自2017
年2月9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人民币27379.50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的1.5倍计息）向原告嘉善盛亿服装辅料厂（普
通合伙）偿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
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48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135元（原告已预
交），由被告嘉善仕林服饰辅料经营部（普通合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400号

卓肖埭、柴培珍：本院受理原告缪瑞林诉被告卓肖
棣、柴培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21民初
540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卓肖棣、柴培
珍结欠原告缪瑞林借款本金5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3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卓肖棣、柴培珍自
2016年2月1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人民币
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6%计息）向原告缪瑞林偿
付借款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40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00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
卓肖棣、柴培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35号

陈超、王静：本院受理原告陈华军诉被告陈超、王
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1135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陈超、王静结欠原告陈
华军借款本金5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履
行完毕；二、被告陈超、王静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本
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人民币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息）向原告陈华军偿付借款利息，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3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14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0750元
（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陈超、王静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914号

胡成斌、俞妹英：本院受理原告马维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
院依法判令胡成斌归还原告借款9万元并支付利息、
实现债权费用等；俞妹英对上述付款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915号

胡成斌：本院受理原告马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判令
胡成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万元并支付利息、律师费。
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057号

金恩强：本院受理原告邱美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判
令你归还原告借款73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本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3557号

顾国梁、顾明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和心饲料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请求判令：被告顾国梁、顾明强支付原告饲料
款434350元并赔偿自2016年8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
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1月7日上午
10时00分在本院许村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2467号

金美华、海宁金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陈忠芬诉被告金美华、海宁金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转程序）、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
律文书。原告请求判令：一、被告立即归还原告人民币
200000元；二、被告支付原告借款利息损失人民币28000
元（自2016年11月1日起按月利率2%暂计算至2017年5
月31日，应计至归还之日），总计228000元；三、被告负担
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979号

湖州虹顺燃料有限公司：原告海盐新源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与被告湖州虹顺燃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
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
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5663号

嘉兴市海得运输有限公司、王贝儿：本院受理海宁
汇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24民
初56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192号

聚尚电子商务（中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
州诚恒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聚尚电子商务（中国）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民初11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502号

莫连荣、莫峰：本院受理原告宣阿五、钱美琴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九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503号

莫连荣：本院受理原告宣阿五、钱美琴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